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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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 2009- 1 7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出售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天华国际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３

，

０５５

，

４７９ １．０３

大宗交易
－－ －－ －－

其他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的比
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的比例
（

％

）

天华国际投
资服务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
１３

，

２４９

，

２３０ ４．４５ １０

，

１９３

，

７５１ ３．４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２４９

，

２３０ ４．４５ １０

，

１９３

，

７５１ ３．４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否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是

√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关于减持情况的说明和通知；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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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 2009- 01 4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分红派息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４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８

，

１３９

，

５６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

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９０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

，

８１３

，

９５６．１０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四、利润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派实施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０１７

李再春
２ ００＊＊＊＊＊５１１

王万和
３ ００＊＊＊＊＊９５１

李飚
４ ０１＊＊＊＊＊７５６

刘生会
５ ０１＊＊＊＊＊７５５

郑超
６ ００＊＊＊＊＊６０７

李刚
六、咨询机构

１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２１

号公司三楼证券办公室

２

、联系人：郑德华 居平

３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３１４４０

４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１５８５６７

七、备查文件

１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

（

上接
D 1 7

版
）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１４

，

０８３

，

２０６ ２３４

，

０６２

，

８８３．７２ ４．６４

２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２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３

３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

９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

４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

，

３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

５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４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

６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７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

８ ６００８９５

张江高科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７

，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

９ ６００９６３

岳阳纸业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９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２

１０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５

，

９９９

，

９２０ １００

，

６７８

，

６５７．６０ ２．００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３３８

，

８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２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６５５

，

８４８．２７ ０．０１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３３９

，

４６０

，

８４８．２７ ６．７３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０８０１０６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６４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１

，

５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９

２ ０８０１０９５ ０８

央行票据
９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

３ １１２００５ ０８

万科
Ｇ１ ３

，

４９８ ３７１

，

８３７．４０ ０．０１

４ １１２００６ ０８

万科
Ｇ２ ２

，

６２９ ２８４

，

０１０．８７ ０．０１

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６２３

，

５４３．５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０４

，

９９９

，

９１９．０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

，

５６１

，

５０１．１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３

，

３９３

，

４９７．４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其他
－

８

合计
１２０

，

５７８

，

４６１．２０

（

４

）本基金本报告期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期末持有本基金份额

２３

，

３３４

，

１３９．１８

份， 占本基金期末总份额的

０．８７％

，报告期内未发生申购、赎回。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所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师审计。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

数字。

１

、本报告期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列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２２．０４％ １．８０％ ２７．１６％ １．７８％ －５．１２％ ０．０２％

２００８

年度
－４５．１１％ １．９８％ －５４．４８％ ２．２８％ ９．３７％ －０．３０％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２４．７６％ ２．０６％ ９０．８０％ １．６６％ ３３．９６％ ０．４０％

２００６

年度
（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３．１１％ １．１２％ ２９．１２％ １．１１％ ３．９９％ ０．０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今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１００．３９％ １．９５％ ４２．６５％ １．９３％ ５７．７４％ ０．０２％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

６

个月。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

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在有关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销售服务费的具体计提方

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有关公告中载明。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基金财产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

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３－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

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在申购时收取的申购费用称为前端申购费用，在赎回时收取的申购费用称为后端申购费用。场

外申购可以采取前端收费模式和后端收费模式，场内申购目前只支持前端收费模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份额注册

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费率
（

前端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前端申购费率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申购费率
（

后端
）

持有时间 后端申购费率
１

年以内
（

含
）

１．８％

１

年
—

３

年
（

含
）

１．２％

３

年
—

５

年
（

含
）

０．６％

５

年以上
０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

２

）申购份额的计算

场外申购可以采取前端收费模式和后端收费模式，场内申购目前只支持前端收费模式。

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总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总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申购总金额

－

申购费用）

／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一：某投资人投资

４

万元申购本基金（非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为

１．５％

，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为

１．０４００

元，如果其选择前端收费方式，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总金额

＝４０

，

０００

元

净申购金额

＝４０

，

０００／

（

１＋１．５％

）

＝３９

，

４０８．８７

元

申购费用

＝４０

，

０００－３９

，

４０８．８７＝５９１．１３

元

申购份额

＝

（

４０

，

０００－５９１．１３

）

／１．０４００＝３７

，

８９３．１４

份

如果投资人是场内申购，申购份额为

３７

，

８９３

份，其余

０．１４

份对应金额返回给投资人。

后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

＝

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

＝

申购总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投资人提出赎回时，后端认购费用的计算方法为：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例二：某投资人投资

４

万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０

元，如果其选择后端收

费方式，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

＝ ４０

，

０００ ／ １．０４００ ＝ ３８

，

４６１．５４

份

即：投资人投资

４

万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００

元，则可得到

３８

，

４６１．５４

份

基金份额。

（

３

）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其余部分作为份额注册登记等其他必要的

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一年以内

（

含一年
）

０．５％

一年到两年
（

含两年
）

０．２％

超过
２

年
０％

（

４

）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 赎回金额单位为

“元”，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如果投资人在认（申）购时选择交纳前端认（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用

例三：某投资人赎回

１

万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０×０．５％ ＝ ５０．８０

元

赎回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０－５０．８０ ＝ １０

，

１０９．２０

元

即：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１

万份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

金额为

１０

，

１０９．２０

元。

如果投资人在认（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认（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认（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认（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认（申）购费用

－

赎回费用

例四：某投资人赎回

１

万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０

元，投资人对应的后端申购费是

１．８％

，申购时的基金净值为

１．０１０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６０＝１０

，

１６０

元

后端申购费用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０

，

１６０×０．５％＝５０．８０

元

赎回金额

＝１０

，

１６０－１８１．８０－５０．８０＝９

，

９２７．４０

元

即： 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１

万份基金份额， 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０

元，投资人对应的后端申购费是

１．８％

，申购时的基金净值为

１．０１００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９

，

９２７．４０

元。

（

５

）转换费

１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入基金的

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２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无申购费用的货币市场基金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向申购

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无申购费用的货币市

场基金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

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３

）转出基金时，转出货币市场基金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转出交银精选、交银稳

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和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用，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

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４

）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转换费率：

①

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之间的转换及由上述基金转入货币市场基金（交银货币）

和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申购补差费用为

０

，投资人需支付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持有时间 转换费率
（

即转出基
金的赎回费率

）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

年以下
（

含
１

年
）

０．５％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成长
交银稳健
交银精选
交银蓝筹

１

年至
２

年
（

含
２

年
）

０．２％

２

年以上
０

②

货币市场基金、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和

交银蓝筹，赎回费用为

０

，投资人需支付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用，具体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换金额 转换费率
（

即转入基
金的申购费率

）

交银货币
交银增利

Ｃ

类
基金份额

前端收费模式下
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８％

２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５０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０

万
）

１０００

元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最迟应于调

整后的收费方式和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６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Ａ＝

［

Ｂ×Ｃ×

（

１－Ｄ

）

＋Ｆ

］

／Ｅ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对应的转换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 （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

场基金的情形，否则

Ｆ

为

０

）。

转入基金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 误差部分归基金财

产。

例一：（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和交银蓝筹之间进行转换）：某投资人持有交银

精选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 持有期一年半， 转换申请当日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若该投资人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

银稳健前端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

１－０．２％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９５５．９５

份

例二：（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长和交银蓝筹转换为货币市场基金或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某投资人持有交银精选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

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 若该投资人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

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则转入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

１－０．２％

）］

／１．００＝１２４

，

７５０．００

份

例三：（货币市场基金或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模式下交银精选、交银稳健、交银成

长和交银蓝筹）：某投资人持有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额

净值为

１．２５００

元，交银精选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２．２７００

元。 若该投资人将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交银增利

Ｃ

类基金份

额转换为交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则转入的交银精选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

１－１．５％

）］

／２．２７００＝５４

，

２４０．０９

份

（

７

）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以下简称“农行卡”）、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以下

简称“建行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浦发卡”）、兴业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兴业卡”）和

中信银行借记卡（以下简称“中信卡”）的基金网上直销业务，持有上述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

本公司网站办理开户手续，并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ｅ

网行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以下简称“

ｅ

网行”）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通过

ｅ

网行办理本基金申购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将享受前端

申购费率的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进行网上申购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优

惠费率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网上直销前端申购优惠费率
农行卡 建行卡 浦发卡 兴业卡 中信卡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０５％ １．２％ ０．６％ ０．６％ ０．６％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８４％ ０．９６％ ０．６％ ０．６％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元
０．６％ ０．６４％ ０．６％ ０．６％ ０．６％

通过农行卡和兴业卡进行网上申购的最高限额为单笔

２００

万元（不含

２００

万元），但不受日交易金额

的限制。通过建行卡进行网上申购的最高限额为单笔

２００

万元（不含

２００

万元），每日累计认（申）购本基金

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５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 通过浦发卡和中信卡进行网上申购的单笔申

购及每日累计认（申）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

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告，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持有农行卡的个人投资者可以通

过本基金管理人

ｅ

网行办理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统一申购优惠费率为

申购金额的

０．６％

。 投资人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ｅ

网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的单笔申购金额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

２００

元（含

２００

元），不受网上直销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

８

）销售服务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用于基金的持续销售和

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其他具体不列入

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四）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协商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

改变收费模式。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同或相关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整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

收费模式，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若将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许可本基金或本类型的基金采取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模式， 则本基金可依

法引入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收费模式；若引入该类收费模式，并没有增加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负担，

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模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

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了 “重要提示”、“释义”、“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关服务机

构”、“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基金的转换”、“基金的投资”、“基金的业绩”、“托管协议内容的摘要”、“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等内容。

“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和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

“二、释义”部分

更新“基金托管人”名称。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更新了公司旗下基金和人员情况。

２

、“（二）主要人员情况”

“

３

、公司高管人员”

增加一名公司高管个人简历信息及聘任信息。

“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更新一名基金经理的个人简历。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内容。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１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

更新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的业务范围。

“

２

、场外代销机构”

增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天

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更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

关信息。

２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更新经办律师信息。

３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更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部分

“

２

、代销机构”

更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增加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作为代销机构的名称、网址和客服电话。

２

、“（六）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

３

、网上交易的有关费率”：

更新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参加网上直销前端申购的优惠费率。 增加持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

卡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ｅ

网行基金网上直销系统”办理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享受

前端申购费率优惠的有关内容。

３

、“（十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增加本基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的相关信

息；更新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 增加持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ｅ

网行基金网上直销系统”办理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的有关内容。

“

４

、扣款金额”

修改每月扣款金额下限的相关表述；增加通过本公司

ｅ

网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的单笔申购金额最

高限额的有关内容。

“

６

、申购费率”

增加持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

ｅ

网行办理网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享受费率优惠的有关内容。

４

、增加“（十四）定时不定额投资计划”部分

增加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智定投”办理本基金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内容。

“九、基金的转换”部分

１

、“（三）转换业务办理地点”

增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代销机构的有关信息；更新恒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

２

、“（七）基金转换费用”

“

４

、前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转换费率：”

修改转换费率表中关于转换费率的解释。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

更新“（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数据截止到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基金的业绩，数据截止到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二十一、托管协议内容的摘要”部分

更新基金托管人名称、成立时间、组织形式和注册资金。

“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

统一相关表述。

“（二）网上交易服务”

增加关于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ｅ

网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内容。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增加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改制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内容；更新了本次招募更新期间，涉

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九年六月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8

2009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002031 � � � � �

证券简称
：

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1 5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09

年

4

月

15

日召

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2009

年

4

月

16

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1

日收市时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10

股派

0.72

元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分红派息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1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09

年

6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五、

"

巨轮转债

"

转股价格调整

2009

年

6

月

11

日公司实施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

巨轮转债

"

转股价格将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起

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

7.45

元调整为

7.37

元。

六、有关咨询办法

1

、咨询地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

5

号路中段

2

、咨询联系人：杨传楷、许玲玲

3

、咨询电话：

0663-3271838

4

、传真：

0663-3269266

七、备查文件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0 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031 � � � � �

证券简称
：

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1 6

转债代码
：

1 28031 � � � � �

转债简称
：

巨轮转债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鉴于公司

2009

年

6

月

5

日发布

2008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将

于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1

日）暂停转股一天，

6

月

12

日恢复转股。

6

月

11

日当天，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031 � � � � � � �

证券简称
：

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1 7

转债代码
：

1 28031 � � � � � � �

转债简称
：

巨轮转债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

7.45

元

/

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

7.37

元

/

股

根据

"

巨轮转债

"

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

行后，当本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等情况（不包括因巨轮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引起公

司股份发生变动时，转股价格将按下述方式调整：

设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

P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为

P0

，每股送红股数、每股转增股数为

n

，每股增发新股

数或配股数为

k

，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每股派息为

D(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

入

)

，则：

送股、转增股本：

P= 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

P=

（

P0+Ak

）

/

（

1+k

）

派息：

P＝Po-D

若三项同时进行：

P＝(Po-D＋Ak) / (1＋n＋k)

由于公司将在

2009

年

6

月

11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08

年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上述规定，

"

巨轮转

债

"

初始转股价格将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起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

7.45

元调整为

7.37

元。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07 39� � � � � � � �

证券简称
：

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1 6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09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56,735,6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发

0.20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发现金

0.18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公司

2008

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15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09

年

6

月

1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09

年

6

月

1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不含高管锁定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五、股本变动情况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不会发生变动。

六、咨询机构

1

、咨询地址：青岛市湛山一路

16

路

邮政编码：

266071

2

、咨询联系人：阎国强

3

、咨询电话：

0532-83870896

4

、传真电话：

0532-83890739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4 日

证券简称
：

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

002220� � � � �

公告编号
：

2009－020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09

年

4

月

15

日召

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已于

2009

年

4

月

16

日刊登《证券时报》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

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98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1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2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09

年

6

月

1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红利将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和高管锁定股份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五、咨询机构：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

咨询联系人：孙立涛

咨询电话：

0411-39330110

传 真：

0411-39330296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07 1 9 � � �

证券简称
：

S＊S T

鑫安 公告编号
：

2009－049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8 年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拟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在焦作市山阳建国饭店

2

楼会议室召开，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09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

时

30

分。

2

、会议地点：焦作市山阳建国饭店

2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

公司四届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

二、《焦作鑫安

2008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焦作鑫安

2008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焦作鑫安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是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其人才实力雄厚，执业道德规范，

1997

年公司上市至今合作良好，收费适中，诚实守信。

经公司四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同意：

2009

年度公司将继续聘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年度审计机

构。 年度审计费用为

25

万元。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第

57

号令《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的要求，以及公司实际情况

的变化，对《公司章程》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情况如下。

在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后增加以下内容：

1

、公司可以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应当根据当年盈利状况和持续经营的需要，实施积极的

利润分配政策，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2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六、《

200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三）、出席对象：

1

、截止

2009

年

6

月

17

日交易结束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2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

后

)

；

3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股东帐户、持股凭证以及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代表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

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开会前确认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原件、被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后有效；

2

、登记时间：

2009

年

6

月

23－24

日上午

9

时至

11

时，下午

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

、登记地点：河南省焦作市环城北路

28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证券部。

（五）、其他

1

、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环城北路

28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证券部。

电话：

13782796523

传真：（

0391

）

2908193

邮编：

454000

联系人：郝小姐

（六）、备查文件

1

、焦作鑫安四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4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
：

0007 1 9� � � �

证券简称
：

S＊S T

鑫安 公告编号
：

2009- 04 8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四届四十一次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董事

6

名，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6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通讯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焦作鑫安

2008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焦作鑫安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预案》。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0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定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召开。

以上第一至四项议案需提交

2008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4 日


